
判決字號 112年憲判字第4號【限制唯一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案】

原分案號 110年度憲三字第5號

判決日期 112年03月24日

聲請人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第一庭敏股法官

案由 聲請人一為審理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8年度婚字第305號、109年度婚
字第231號、第519號、110年度婚字第216號、第341號、第389號、111年
度婚字第47號、第53號、112年度婚字第12號請求離婚等或反請求離婚等事
件，認應適用之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及聲請人二、三因請求離婚
事件，分別認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家上字第202號民事確定判決、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108年度家上字第44號民事確定判決，所適用之上開但書規
定，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憲法審查。

主文 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同條第1項規定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

求離婚。其中但書規定限制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原則上與憲法第22條保

障婚姻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惟其規定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

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

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能導致個案顯然過

苛之情事，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不符。相關機關應自本

判決宣示之日起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妥適修正之。逾期未完成修法，法院就

此等個案，應依本判決意旨裁判之。

1

理由 壹、案件事實及聲請意旨【1】

一、聲請人一【2】

　　聲請人一為審理如案由欄所示之請求裁判離婚事件，認所應適用之民法

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下稱系爭規定）限制有責配偶不得請求裁判離

婚，侵害人民受憲法第22條保障之婚姻自由權，並非最小侵害手段而有違憲

法第23條比例原則等憲法疑義。裁判離婚之要件於司法院釋字第748號及第

791號解釋後，應有再檢討之必要。系爭規定有無牴觸憲法，將產生聲請人一

是否須駁回原告之訴之不同結果，對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屬先決問題，經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聲請憲法審查。【3】

二、聲請人二【4】

　　聲請人二與配偶於中華民國56年間結婚，婚後育有1子1女，自80年間起

經常發生爭吵，曾於89年間簽立離婚協議書，但未辦理離婚登記。聲請人二

於95年起定居香港，配偶則居住於臺灣。聲請人二於107年間依民法第1052

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離婚，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婚字第353號民事

判決予以駁回。聲請人二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家上字第

202號民事判決，以聲請人二自承於98年間與訴外人交往，聲請人二外遇，

並與他人另組家庭，致兩造長期分居固為事實，自客觀上觀察，已欠缺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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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婚姻關係確有破綻，惟審酌前揭事由，發生破綻之原因應由聲請人二

負責。聲請人二請求與其配偶離婚，為無理由，不應准許。【5】

　　聲請人二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58號民事裁定

以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是其聲請應以上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為確定終

局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一）。【6】

　　聲請人二認確定終局判決一所適用之系爭規定，有悖婚姻自由之內涵，

與民法第1052條規定修正導入婚姻破綻主義立法意旨不符，侵害人民受憲法

第22條保障之婚姻自由權，有違背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虞，依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憲法審查。【7】

三、聲請人三【8】

　　聲請人三與配偶於78年間結婚，育有3子。聲請人三於107年間，以兩造

間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等，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離

婚，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8年度婚字第76號民事判決予以駁回，聲

請人三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8年度家上字第44號民

事判決，以兩造自105年間，婚姻固已發生破綻，惟就兩造婚姻破綻之發生，

係因聲請人三與異性友人有不正當交往，並擅自離家，以消極態度面對婚姻

問題，此舉更為加深兩造婚姻破綻，自應對於兩造婚姻破綻之形成負較重之

責任，聲請人三請求判准與其配偶離婚，為無理由，不應准許。【9】

　　聲請人三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81號民事裁

定以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是其聲請應以上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

決為確定終局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二）。【10】

　　聲請人三主張憲法第22條保障之個人自主決定權，應包含離婚自主權，

系爭規定禁止有責配偶之離婚請求權，不法侵害聲請人三受憲法第22條保障

之離婚自主權，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依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

聲請釋憲，請求宣告系爭規定違憲，立即停止適用等語。【11】

貳、受理依據及審查程序【12】

一、受理依據【13】

（一）聲請人一【14】

　　聲請人一為審理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8年度婚字第305號、109年

度婚字第231號請求離婚事件部分，系爭規定為所應適用之法律，且聲請人一

已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敘明其確信系爭規定如何牴觸憲法之具體理由，核

其聲請，與司法院釋字第371號、第572號及第590號解釋所示法官聲請解釋

憲法之要件相符，經司法院大法官於110年11月間受理。【15】

　　又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已自111年1月4日修正施行，各法院就其

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

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本庭為宣告違憲之判

決，憲訴法第55條定有明文。聲請人一為審理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9

年度婚字第519號、110年度婚字第216號、第341號、第389號、111年度婚

字第47號、第53號、112年度婚字第12號請求離婚等或反請求離婚等事件部

分，本庭於憲訴法施行後收受聲請人一分別提出之聲請案，符合上開規定之

要件，爰予受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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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請人二、三【17】

　　聲請人二、三據確定終局判決一、二，主張系爭規定有違憲疑義，核與

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人民聲請釋憲之要件相符，經司法院大法官於

110年11月間受理。【18】

（三）併案審理【19】

　　上述聲請案，爰依憲訴法第90條規定，由本庭適用憲訴法規定就系爭規

定是否牴觸憲法繼續審理。又上述聲請案聲請審查之法規範同一，爰依憲訴

法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合併審理並判決。【20】

二、言詞辯論程序【21】

　　本庭於111年11月15日就上述聲請案行言詞辯論，通知聲請人一至三、

關係機關（即法務部），並邀請專家學者到庭陳述意見。聲請人及關係機關

之言詞辯論要旨如下：【22】

　　（一）聲請人一略謂：1、裁判離婚屬婚姻自由之内涵，受憲法第22條所

保障。2、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為維護婚姻之公允、道德、合理。系爭規定

之手段，無助於所欲保障婚姻自由目的之達成。兩造於法庭互相攻訐，造成

破綻更顯重大無從回復。且於離婚事件中，多須一併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歸

屬，導致當事人間以「要離婚，除非小孩親權歸我」此類條件，將未成年子

女作為談判籌碼，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3、系爭規定並非達成目的之最小

侵害手段，被告一方仍得主張民法上離婚損害、贍養費、夫妻剩餘財產分

配、離婚配偶年金分配請求權等。4、強使此種難以維持之婚姻關係繼續，實

際上只是懲罰具有較高可歸責性之一方，使其無任何合法方式與他人建立新

之排他、親密關係，而繼續其自身之人格發展，相對地，對於可歸責性較小

之一方，亦然。【23】

　　（二）聲請人二略謂：1、是否離婚、是否與配偶共同形成與經營婚姻關

係之權利，為個人自主決定權體現，與個人人格不可分離，離婚自由權應為

婚姻自由權之內涵而應受憲法第22條之保障。2、在破綻之婚姻中，愛情既已

喪失，將來共同生活之回復已不可期，維持此種婚姻關係，只存嫌惡與怨

懟，無法達到婚姻之目的。有責者之行為固然無法認同，然不應以婚姻之繼

續作為懲罰之手段，而應著重離婚後之效果，保護無責之他方，方能達到婚

姻之本質目的。3、對於有責配偶，尚有其他最小侵害手段，如循離婚或民法

上損害賠償相關規定予以解決，而非直接剝奪離婚之請求權。探究何方具有

過失及過失之程度，應僅涉及是否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及其數額，與是否

得請求離婚無關。【24】

　　（三）聲請人三略謂：1、如果個人無法自主決定是否離開婚姻，便會影

響個人能否再婚、決定再與何人結婚之婚姻自由，婚姻自由自應包含離婚自

由。2、系爭規定除限制婚姻自由外，亦限制憲法保障之家庭權。3、系爭規

定經常與親權酌定之案件相牽連，兩造為證明破綻事由可歸責於對造，或對

造歸責性較大，會無所不用其極蒐集不利於他方之證據，迫使未成年子女於

訴訟前、中、後都持續承受父母無法化解之對立，與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

則顯然衝突，亦侵害家庭和諧生活權利。4、得以取代系爭規定之手段甚多，

可從離婚後之效果著手，而非必須從離婚理由著手。如民法第1030條之1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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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及第3項規定，賦予法院對於夫妻剩餘財產得調整分配之裁量空間。5、系

爭規定讓瀕臨破裂或已破碎之婚姻繼續苟延殘喘，致使家庭功能失調，對婚

姻關係之雙方、子女、家屬造成嚴重負面之身心影響，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健

康權之意旨。【25】

　　（四）關係機關法務部略謂：1、參考外國離婚法制：(1)德國：僅規定唯

一離婚事由，即婚姻出現破綻，並設有分居制度及苛刻條款。(2)瑞士：裁判

離婚須雙方分居已滿2年始得提起，另如發生無法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時，對

該事由之發生無過失之一方，始可於2年期限屆滿前提起離婚訴訟。(3)日本：

自最高裁判所昭和62年大法庭判決以降，實務即採有條件准許有責配偶之離

婚請求。(4)韓國：裁判離婚有具體之離婚原因，並兼採抽象離婚原因即「其

他難以繼續婚姻之重大事由」。綜觀上開外國立法例，對於離婚自由仍有限

制，所採取之制度亦各不相同。2、婚姻自由尚不包括毫無限制之解消婚姻自

由，此觀諸司法院釋字第791號解釋所揭示之婚姻自由未明列「裁判離婚」可

知。3、婚姻受憲法制度性保障，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在於符合公平性及保

障婚姻制度等公共利益，且有助於目的之達成。4、離婚損害賠償、贍養費及

財產分配等係屬離婚之法律效果，而非離婚之法律要件，並非可達成婚姻制

度性保障等公益目的之手段。若刪除系爭規定將造成對公益及無責配偶之過

度負擔，尚難遽斷系爭規定非最小之侵害手段。5、110年之離婚統計數據，

計有4萬7,888對配偶離婚，其中85.76％為兩願離婚，僅5.82％是經法院判決

離婚。又依司法院之統計數據，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判決離婚之比例

又更低（4.25％），故應考量系爭規定若變動，是否會影響兩願離婚案件，

而對無責之配偶更加不利。【26】

　　（五）各聲請人及關係機關其餘主張及陳述，詳見其言詞辯論意旨書。

【27】

參、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28】

一、據以審查之憲法權利【29】

　　婚姻係配偶雙方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並使雙方人格得以實現及發

展，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結合關係，亦有使配偶間在精神上、感情上

與物質上得以互相扶持依存之功能，且作為家庭與社會基礎之婚姻關係，自

受憲法第22條婚姻自由之保障。憲法保障之婚姻自由與人格自由、人性尊嚴

密切相關，包括個人自主決定「是否結婚」、「與何人結婚」、「兩願離

婚」，及其與配偶共同形成及經營婚姻關係（如配偶間親密關係、經濟關

係、生活方式等）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552號、第554號及第791號解釋、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參照）。【30】

　　婚姻關係包含婚姻之締結、維持及終止等，婚姻關係之解消，亦屬於婚

姻制度之重要一環。憲法保障之婚姻自由，其範圍不僅涵蓋結婚自由、維持

婚姻關係，亦包含解消婚姻之自由，即如是否及何時終止（退出）婚姻關係

之離婚自由。縱使離婚自由之實現，須繫於雙方意思之合致，惟於意思未合

致時，仍不妨礙一方離婚之自由受憲法保障。又婚姻自由之保障，非如單純

個人自由基本權之防禦功能面向保障，仍有賴國家就婚姻自由，妥為婚姻制

度規劃或規範設計。亦即婚姻對於配偶雙方、子女及其等與他人間之生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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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與權益等，皆有莫大影響，自有賴國家善盡其保護義務，就裁判離婚及其

離婚所生權利義務關係之法律規範，妥為設計。因此，個人離婚自由是否得

以完全實現，雖有賴他方之同意與否，於他方不同意時，國家就婚姻相關制

度規劃或規範設計，應使人民有請求裁判離婚之機會。國家所為之裁判離婚

制度規劃及其法規範設計，既涉及憲法上婚姻基本權保障，自仍應受法規範

憲法審查。【31】

　　人民於結婚後，如欲解消婚姻關係者，於夫妻雙方無法合意結束婚姻關

係時，得有依法向法院請求裁判離婚之權利，係為婚姻自由之內涵。是系爭

規定就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所為之限制，構成對人民結婚後欲解消婚姻關

係之婚姻自由之干預，自應符合憲法第22條保障婚姻自由意旨之要求。又有

關維持婚姻之自由與解消婚姻之自由，皆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婚姻自由，

於夫妻雙方就婚姻之存續或解消意思不一致時，即可能發生基本權之衝突，

亦即保障一方配偶請求裁判離婚之權利，勢必同時連帶影響他方配偶之維持

婚姻自由，二者亦應予衡平考量，始符憲法第22條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

【32】

二、系爭規定原則上與憲法第22條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33】

　　系爭規定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

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

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

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

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系爭規定適用範疇。【34】

　　就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而言，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係於74年6月3日

增訂，修正理由稱「舊法關於裁判離婚原因之規定，係採列舉主義，僅以本

條所列之十種原因為限，過於嚴格。現代外國立法例，多兼採概括主義，以

應實際需要。爰增列本條第2項上段規定，較富彈性。又如足以構成離婚原因

之重大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始屬公允，爰並

設但書之規定。」且從立法院修法審議過程之立法資料，法務部曾說明「但

書規定的理由是認為離婚原因需自道德上加以某些限制，使應負離婚責任之

當事人一方不能請求離婚，僅他方才能請求，以免造成不公平與不合理的結

果。」（立法院公報第73卷第38期委員會紀錄第133頁參照）由此可見，系

爭規定之立法意旨及目的，乃在既有之婚姻與裁判離婚制度下，透過排除唯

一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強化完全無責他方配偶對於維持或解消婚姻之自

主決定權，且防止因恣意請求裁判離婚而破壞婚姻秩序情形發生，藉以維護

婚姻之法律秩序與國民之法感情；在有子女時併予考量未成年子女利益之情

況下，亦有其維護婚姻之家庭與社會責任功能。核其立法目的，尚屬正當。

【35】

　　關於裁判離婚制度之規範設計，從外國立法例觀之，有採有責與破綻混

合且具體與抽象兼具之離婚原因（多元主義）者（例如日本民法第770條規定

參照）；亦有採破綻主義之單一離婚原因（一元主義）者（例如德國民法第

1564條規定參照），亦即有關夫妻雙方可歸責程度之輕重，並非判斷婚姻關

係准否解消之主要標準，而係回歸婚姻之本質與目的，審酌婚姻關係是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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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破綻，雙方有無繼續共同生活之可能性，作為單一離婚原因。現行民法就

裁判離婚制度之規範設計，係採多元離婚原因。於此立法體例下，系爭規定

藉由限制有責之一方透過裁判離婚片面解消婚姻，以強化無責配偶對於維持

或解消婚姻之自主決定權。就維護無責他方配偶之婚姻自由、婚姻之法律秩

序或國民之法感情而言，系爭規定所採取之限制手段，尚非完全無助於立法

目的之達成。就此等多元原則裁判離婚原因之法律規定，如未有個案顯然過

苛之情事者，容許立法者有自由形成之空間。又婚姻關係締結後之維持與解

消，皆屬憲法保障婚姻自由與個人人格自主之意旨。於配偶雙方就婚姻之維

持或解消意思不一致時，必然發生國家應優先保障何者之衝突。系爭規定為

維護婚姻之法律秩序及國民之法感情，就婚姻有不能維持之重大事由時，優

先保障無責配偶維持婚姻之權利，而限制唯一有責之配偶向法院請求裁判離

婚之權利，原則上與憲法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無違。【36】

三、系爭規定適用於唯一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之例外個案顯然過苛部分

【37】

　　按裁判離婚制度既為實現憲法上婚姻自由之一環，於婚姻有難以維持之

重大事由發生時，一方配偶即得向法院請求解消婚姻，雖非不得以法律限制

之，惟相關法律所加之限制有無過苛，仍須受到憲法審查。是系爭規定於唯

一有責之情形，限制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仍應審查其與憲法第22條保障

婚姻自由之意旨是否相符，以避免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38】

　　婚姻關係建立之基礎，在於雙方自願相愛、相互扶持。婚姻關係之核

心，係為維護及經營共同生活，在精神與物質上相互協助依存，讓雙方人格

得以實現發展。立法者所欲維護之婚姻存續，應為和諧之婚姻關係，此由民

法第1052條第2項前段規定內容可知。婚姻具有高度屬人性，婚姻會出現難

以維持之情形，往往係由諸多因素（如財務、感情、個性、生活習慣等）長

期累積、交織而生，即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婚姻瀕臨破綻形

成之原因，通常係日積月累而成，其成因及可歸責程度亦有多端。姑且不論

婚姻發生破綻原因之複雜難解，於現行裁判離婚法制下，就有責配偶而言，

無論其曾有何等可歸責之事由，當婚姻關係發生破綻已至難以維持而無回復

可能性之情況，一方當事人（甚或雙方當事人）已無意願繼續維持婚姻時，

系爭規定限制唯一有責配偶不得請求裁判離婚，其所保障者往往僅存維持婚

姻之外在形式，而已不具配偶雙方互愛或相互扶持依存之婚姻實質內涵，亦

可能不利長期處於上開狀態下之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系爭規定不分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

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形同強迫其繼續面對

已出現重大破綻難以維持之漸行漸遠或已處於水火之中之形骸化婚姻關係，

實已造成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於上開

個案顯然過苛情形，其對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之限制，與憲法所保障之無

責配偶維持婚姻之自由間，自有求其衡平之必要。是系爭規定對唯一有責配

偶請求裁判離婚之限制，於有上開顯然過苛情事之範圍內，自難謂其與憲法

第22條保障婚姻自由意旨相符。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2年內，依本

判決意旨修正裁判離婚相關規定。逾期未完成修法，法院就此等個案，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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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決意旨裁判之。至於上開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已逾相當期間或

已持續相當期間，該等期間以多長為當，原則上係立法形成之自由，非屬本

判決審查之範圍，併此指明。【39】

四、併此敘明部分【40】

　　由於系爭規定係涉及裁判離婚制度規劃與離婚原因等法律位階之法規範

設計，相關機關於修法時，為因應社會變遷與現代婚姻關係之諸多變化，自

有重新檢討改進現行裁判離婚制度，並妥為法規範設計之必要。諸如比較外

國立法例，現代不乏放寬離婚原因之立法例，以因應社會變遷。即如檢討民

法裁判離婚相關規定是否採取分居（或稱別居）制度，並明定以相當期間未

有共同生活事實之分居作為裁判離婚條件。另為避免上開離婚原因放寬而造

成不良後果，亦可參考外國立法例，引進苛刻條款，例如為婚姻所生之未成

年子女利益，因有特殊原因，有必要繼續維持婚姻者，或拒絕離婚之他方配

偶，因有特殊情況，離婚將對其造成極端苛刻，而有必要繼續維持婚姻者，

該婚姻即使已破裂，仍不得離婚（德國民法第1568條規定參照），藉以調整

因離婚所造成之極端困境。再者，為關照離婚後無責或弱勢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之生活保障，亦應有周全之配套措施。例如於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

外，另考量修法明文規定合理提高他方配偶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比例、

令有責配偶給付較高額之贍養費、負擔較高比例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或加

重離婚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等不利效果，俾使無責或弱勢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之權益，在裁判離婚程序中，得以受到及時有效之法律保護與救濟，並得以

獲取公平之實質補償，方符法律秩序維護與國民法感情之期待。併此敘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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